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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

部属行政事业单位，部内各司局：

根据财政部要求，经交通运输部同意，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专项
清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范围

除小额零星采购适用的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外，对于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或集中
采购目录以内的采购项目，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
各类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供应商库。

二、清理工作安排

（一）全面开展自查。各单位、各司局要对清理范围内的事项开展全面自查和清理
（海事、救捞、长航和船级社系统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均纳入自查范围），坚决取缔各类
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并于2021年3月1日前将自查结果书面报部（财务审
计司）。

（二）配合重点核查。财政部将于3月15日至31日对中央单位清理结果进行核查，
对核查发现的漏报瞒报、清理不到位等问题，予以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请各单位、
各司局做好配合财政部重点核查的准备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专项清理，是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和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相关要求的
具体举措，对促进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各单位、各司
局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清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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